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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0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园林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2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股东律师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东方园

林”）分别于2022年5月24日、5月27日收到北京市京顺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京

顺律所”）寄送的《律师函》，就函件所述内容，经向相关股东了解，公告如下： 

（一）2022 年 5 月 20 日，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何巧女女士向公司控股股

东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朝汇鑫”）发出《关于收回股份表

决权的通知函》，主要内容为：2019 年 8 月，朝汇鑫与何巧女、唐凯签署了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约定何巧女、唐凯持有的东方园林 16.8%的股份的表决权委托

给朝汇鑫，委托至朝汇鑫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持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日止。因

自 2019 年 8 月以来，朝汇鑫及一致行动人始终未采取向何巧女、唐凯购买公司

股份或采取其他增持行为以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该行为阻止了《表决权委托协

议》所附委托终止条件的达成，造成协议目的无法实现，构成根本违约。因此，

何巧女和唐凯即日起解除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收回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中提到

的东方园林 16.8%的股份的表决权。 

（二）2022 年 5 月 23 日，朝汇鑫向何巧女方回函，主要内容为：根据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》之约定，朝汇鑫及一致行动人在实际持股成为东方园林第一大股

东之日前，何巧女及唐凯无条件、不可撤销地将授权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于朝汇鑫；

未经朝汇鑫书面同意，何巧女及唐凯均不得单方解除该协议。根据《表决权委托

协议》约定，何巧女及唐凯共同承诺，授权委托期限届满前不存在或可能存在被

自身或任何第三方处置的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被平仓、司法执行、司法拍卖等。

若上述授权股份在委托期间被二人或任何第三方处置，则二人应自出现前述处置

情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补充授权股份，确保朝汇鑫所获得的授权股份表决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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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为东方园林总股本的 16.8%。自成为东方园林股东、接受授权股份表决权的

委托后，朝汇鑫及一致行动人一直严格遵守约定且积极履职，为公司经营勤勉尽

责，不存在任何违反约定之情形。因此，何巧女作为公司股东亦应采取积极措施，

以扭转股价低迷的境况、实现经营积极向好的目标。 

（三）2022 年 5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京顺律所寄送的《律师函》，其接受何

巧女女士的委托，告知公司何巧女女士就收回公司 16.8%的股份对应表决权相关

事宜已书面通知朝汇鑫。当日，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了解，朝汇鑫已在收悉相关通

知的第一时间进行回函，且明确表示相关表决权的委托为无条件、不可撤销。公

司根据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律师事务所（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）出具的法律

意见书，披露了表决结果。 

（四）2022 年 5 月 27 日，公司收到京顺律所寄送的《律师函》，其接受何

巧女女士的委托，再次声明其与朝汇鑫签署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已于 2022 年

5月 20日解除，但公司在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，未按照何巧女针对 2021

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二《2021 年董事会报告》的投票意愿进行表决结果统计，仍

将前述 16.8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计于朝汇鑫。 

（五）经核查，2022 年 5 月 24 日下午召开的股东大会共审议 12 项议案，

其中朝汇鑫对全部 12 项议案投赞成票，何巧女通过通讯方式表决，连同其接受

唐凯的委托，除对议案二《2021 年董事会报告》投弃权票外，对其他 11 项议案

均投赞成票。 

就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，公司委托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出具《关于北

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间表决权委托事宜及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

议公告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。《法律意见书》明

确：何巧女女士上述单方通知解除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之行为，并未发生解除该

协议之效力。授权股份对应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前或何巧女女士及唐凯先生与朝

汇鑫公司就解除表决权委托之事宜达成合意前，朝汇鑫公司有权依约独立行使授

权股份之表决权。基于此，以及实现保证东方园林公司自身稳定发展及维护相关

协议主体、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之目的，东方园林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

公告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虚假披露之违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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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东关于表决权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六月二日 


